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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1、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我们

未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正确、完

整。

2、我们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因素给予了

充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

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本次估价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专业测量，经实地查

勘，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与证载面积大体相当。

4、估价对象不仅对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而且还对国有建设用地、

房地产的公共通行部位以及水电等公用设施享有使用、管理的权利。

二、未定事项假设

1、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土地用途、容积率等规

划符合规定，建筑设计标准符合规定，已取得相关证书，本报告无未定

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本次估价设定估价对象状况与估价对象实际状况无不一致，本报告

无背离事实假设。

四、不相一致假设

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登记用途与规划用途一致，权属证明权利人

均一致，估价对象名称均一致，本报告无不相一致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本报告无依据不足假设。

六、本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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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估价结果不包括室内可移动物品的价值及

其他债权债务。

2、估价报告使用期限：本报告提供的估价结果自本报告出具日起

一年内有效。本报告评估价值为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

与市场情况的变化，该价值需作相应的调整。如果使用本报告估价结果

的时间与上述使用期限相差 12 个月或 12 个月以上，我们对应用此结果

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3、估价报告用途限制：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为确定房地产市场价值

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不适于其他目的。

4、估价报告使用人限制：估价报告使用者为估价委托人，其他任

何机构或个人未经双方确认，不能得到本报告而成为本报告使用者。

5、估价报告内容采用限制：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向估价委

托人和估价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6、估价报告解释权：本估价报告由山东广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七、其他说明的事项

1、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由于估价报告中

的计算的数据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小数，因此，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

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和最终估价结论的准确性。

2、估价过程中遇到不确定因素、或有事项非估价人员执业水平和

能力所能评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估价机构对此类事项不承担任何责

任。

3、如果发现本估价报告文字或数字因校对或其他类似的原因出现

差错时，请通知本公司进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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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枣庄市市中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名称：山东广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一路南侧明湖天地 A 座 401 室

法定代表人：高圣贤

资格级别：壹级

证书编号：鲁评 011004 号

备案证书有效期：2022 年 5 月 5 日至 2025 年 5月 4日

三、估价对象

委估对象为市中区齐村镇崮山路东侧枣庄市市中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所属一块商务金融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土地面积为 2300 平米，房

产建筑面积为 490 平方米）房地产，房屋为混合结构，水、电等设计齐

全，能满足正常商业需要。土地使用权人为：枣庄市市中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证号：市中国用（2013）第 345 号。

四、估价目的

为确定委估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

五、价值时点

2023 年 6 月 9 日为完成估价对象实地查看之日，但估价委托合同另

有约定的除外，本次估价确定价值时点为 2023 年 6 月 9 日。

六、价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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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估价目的，本报告所采用的价值类型为房地产市场价值。

七、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循估价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和合法原则、价值

时点原则、替代原则、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谨慎原则等技术性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

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

则。

3、价值时点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

价格的原则。

4、替代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

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6、谨慎原则

要求在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其作

出判断时，应充分考虑其导致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偏低的一面，慎重考

虑其导致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偏高的一面的原则。



山东广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报告

9

八、估价依据

1、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2、省、市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房地产价格评估的法律法规及政

策性文件；

3、估价技术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T50899-2013）；

4、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不动产权证》（复印件）；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勘查、核实的有关资料及房地产估价机构

长期积累的资料。

九、估价方法

估价方法通常有比较法、成本法、收益法和假设开发法等几种方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

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

价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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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特别适用于既无收益又很少发生交易的房地产估价，在

房地产市场发育不够或者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较少的地区，因无法

运用比较法估价时也可选用成本法进行房地产估价。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

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假设开发法的原理是在估算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

扣除建筑物建造费用和与建筑物建造、买卖有关的专业费、利息、利润、税

收等费用后，以价格余额来确定估价对象土地价格的一种方法。

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的，应选用比较法。估价对象或

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应选用收益法。估价对象可假

定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的，宜选用成本法。当估价

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没有交易或交易很少，且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没

有租金等经济收入时，应选用成本法。估价对象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

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采用除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应选用假设开

发法。

十、估价结果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必要的估价

程序，选用恰当的估价方法，在认真研究现有资料和实地查勘的基础上，

分析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各项因素，经测算并结合估价经验，在满足本

次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前提下，利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法、

市场比较法计算得出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2023 年 6 月 9 日）的完整权

利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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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估价委托书》；

2、《房屋使用权证》复印件；

3、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4、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5、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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